附件1

州级财政资金使用一览表
园区:茂县李子、苹果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 
	建设内容
	支持环节
	建设任务
	建设地点
	实施主体
	州级财政资金
	总体投资金额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投入金额

（万元）
	补助标准
	补助比例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产业基地建设
	村道建设项目
	在别立村建设村道堡坎2000立方米
	别立村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48.00
	堡坎240元/立方米
	100%
	48.00

	
	园区农田灌溉管道
	罗山村铺设引水灌溉管道，建设灌溉水池等
	罗山村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68.00
	
	100%
	68.00

	
	小计
	116
	
	
	116

	农业新业态
	展厅提升
	对园区内的展厅进行提升，收集适用于高原种植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成果，丰富展厅内容，促进设施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；
	园区内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30.00
	
	100%
	30.00

	
	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农旅融合基础设施提升整改项目189
	在牟托村进行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农旅融合基础设施提升整改项目，进行旅游栈道等旅游设施建设。
	牟托村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109
	100%
	100%
	109

	
	小计
	139
	
	
	139.00

	质量品牌
	品牌包装
	（1）对园区内农户购买统一李子苹果品牌包装及初加工贴牌予以补助
	园区内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30.00
	
	100%
	30.00

	
	
	（2）罗山村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认证
	罗山村
	
	
	
	
	

	
	小计
	30.00
	
	
	30.00

	科技创新
	园区培训场所建设
	对园区内的培训场所建设给予补助
	园区内
	南新镇人民政府
	15.00
	
	100%
	15.00

	
	小计
	15.00
	
	
	15.00

	总计
	300.00
	
	
	300.00

	备注：
1.支持环节：按照建设内容和（川府函[2022]18号）文件写明具体的支持环节，需细化到具体的子项目；
2.建设任务：按照表格分类填写具体建设内容，如：新建X米宽生产便道X公里；新建X立方蓄水池X口；
3.建设地点：建设地点具体到镇到村，如：XX镇XX村；
4.实施主体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当地人民政府；非公益性项目实施主体为各类业主，明确业主类别（企

业、专合社、家庭农场、大户、联合体、农户）；
5.财政资金：（1）投入金额：300万州级财政资金；（2）补助标准：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的标准，如：生产便道X万元/公里；

（3）补助比例：各建设任务单项省级财政资金补助占该单项投入比重。非公益性项目补助比例不得高于50%；
6.总体投资金额：各建设任务单项总投入。


